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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《闽南师范大学职称 

评审补充规定（2017 年 11 月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闽南师范大学职称评审补充规定（2017 年 11 月）》经校职

称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南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

闽南师范大学职称评审补充规定(2017年11月) 

     

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加强引进人才

和留住人才的力度，对我校评聘高级职称做如下补充规定：  

一、高级职称直接认定相关规定 

（一）审报高级职称的教职工，若达到《闽南师范大学教

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》、《闽南师范大学实验技

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》、《闽南师范大学社会科

学（教育管理）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》等文件规定

的高级职称任职条件，且任现职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直

接认定为其所申报的高级职称，专任教师不占用所在院（系）

职数。 

1.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； 

2.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以上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以上、二等奖（前二名）、社科奖

一等奖以上、二等奖（排名第一）； 

3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、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（主持人指

定获奖名单中 2人）、一等奖（主持人指定获奖名单中 1人）； 

4.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；或近

五年来到校横向课题经费理工科 300 万元及以上、文科 150 万

元及以上； 

（二）认定程序 

1.申报教师所在学院（系）职称考核推荐组初审； 

2.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技（社科）处、教师工作处进行复

审； 

3.学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表决同意。 



（三）本条补充规定从 2018 年实施至 2020 年。 

二、连续两次及以上被学校聘为校聘教授（每个聘期三年），

且在校聘教授期间，年均科研到账经费（含纵向、横向科研经

费）60 万元及以上，师德师风和教学考核合格，由学校职称聘

任委员会表决直接聘任为教授。 

三、我校教师指导我校在校学生所发表的论文，学生署名

第一作者，导师署名通信作者且收稿时间为学生在校时间的，

可认定为一篇相应级别的第一作者论文（只认定排名第一的通

信作者）；我校教师联合指导外校研究士生所发表的论文，学

生署名第一作者，导师署名通信作者（我校为署名单位）且收

稿时间为学生在校时间的，可认定为一篇相应级别的第一作者

论文（只认定一名通信作者）；我校引进的教师在调入前指导

原单位在校学生所发表的论文，学生署名第一作者，导师署名

通信作者且收稿时间为学生在校时间的，可认定为一篇相应级

别的第一作者论文（只认定排名第一的通信作者）。 

四、我校教师主编（主审）的教材一部可折抵半部专著，

若为规划教材按原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我校教师研究成果获省部级领导批示可抵一篇 B 类文

章，获国家领导人批示可抵一篇 A 类文章。 

六、为实现分类管理，确实做到不同类型人员在教学、科

研、社会服务有不同的要求，《闽南师范大学教师系列专业技

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》规定的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均每学年完

成教学工作量 360 学时修改为 270 学时；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

和教学行政“双肩挑”的教师平均每学年应完成 180 标准课时

修改为 135 学时；思政系列教师平均每学年工作量应完成 54 标

准课时修改为 36 学时。 



七、从 2019 年开始，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教师（45 岁以下），

在任现职期间需担任过一年的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并经考核合

格及以上。 

八、2021 年申请评聘高级职称人员，除《闽南师范大学教

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》规定条件之外，还需满足

以上条件(暂定，具体实施办法另文规定)： 

（一）申报正教授，任职期间需主持一项以上国家项目； 

（二）申报副教授，任职期间需主持一项以上省部级项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